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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期末查核 

暨第四次審查會議 

壹、 時間：108年 12月 16日下午 1時 30分 

貳、 地點：本署第一辦公室三樓第二會議室 

參、 主席：江主任檢察官金星 

肆、 工作報告： 

一、本（108）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補助款期末查核業已辦理完

畢，本次採書面查核方式，由查核小組人員針對執行成果及經費支出

情形進行查核，包含接受補助之地方自治團體及公益團體，共計查核

8機構、23個方案。 

二、108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核定經費為 5,408,500元，結報金額為

4,553,391 元，執行率為 84.19%。其中公益團體核定經費

5,118,000，結報金額 4,281,539元，執行率為 83.66%。地方自治團

體核定補助經費 290,500元，結報金額 271,852元，執行率為

93.58%。 

三、本次會議審查提案有三，包含 108 年度受補助計畫期末查核結果審查

及審查，109年雲林縣國中小學社區生活營各校實施計畫，犯罪被害人

保護協會臺灣雲林分會 109年「馨」想事成-春節關懷活動計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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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： 

案由：審查 108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支用期末查核結果 

說明： 

(一) 查核結果如附件三：翁老師查核報告、會計室查核紀錄是否准予通

過，請審查。 

1、108年度更生保護計畫: 更生救助支持方案 、更生促進就業方

案、更生業務宣導活動、提升知能專業方案等四項。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附帶決議：有關資料缺乏未見改善部份，請明年要持續加強補足

執行紀錄外，另經費運用比率失衡，請重新檢視 109

年度該會申請之計畫內容，降低經費補助金額。 

2、108年度犯罪被害人保護計畫：法律訴訟補償服務計畫、急難救

助保護服務計畫、家庭關懷重建服務計畫、身心照護輔導服務

計畫、研究發展方案計畫等五項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附帶決議：宣導品應依預算法第 64條之 1加註補助機關(單位)

名稱及廣告字樣，請加強落實執行。 

3、108年度司法保護計畫：犯罪處遇計畫、修復式正義推動計畫及

犯罪預防宣導、榮譽觀護人表揚及教育訓練計畫、社區關懷及

犯罪預防計畫、網路機構聯繫會議、第十屆立法委員及第十五

任正副總統選舉反賄選宣導實施計畫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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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帶決議：宣導品應依預算法第 64條之 1加註補助機關(單位)

名稱及廣告字樣，請加強落實執行。 

4、雲林縣政府政風處-108『舞文弄墨』廉能競賽活動。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附帶決議：本次核銷發現部分採購事項原始憑證遺失，嗣後仍

請依照政府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。 

5、雲林縣政府政風處-2019快樂暑假不留白-廉能消防一起來計

畫。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附帶決議：請受補助單位提報補助計畫時，能審慎評估需求性

及可行性，避免浪費預算資源。 

6、108年度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社區生活營 01：1文安國小、2大東

國小、3興華國小、4久安國小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7、108年度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社區生活營 02：1二崙國小、2溝壩

國小、3雲林國小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8、108年度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社區生活營 03：1元長國小、2東勢

國小、3大屯國小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9、108年雲林家扶中心國小夏令營活動。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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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108年雲林家扶中心國中夏令營活動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11、社團法人雲林縣身心照護協會-走出生命的幽谷-新住民子女犯

罪預防方案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12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協會-雲林縣 108年得勝者計畫 

審查結果：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提案二： 

案由：審查 109年度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社區生活營申請補助學校實施計畫

案。 

申請單位：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

說明：  

(一) 辦理雲林縣學生高關懷學生社區生活營，透過營隊課程概念，引領

有行為偏差之虞青少年或犯罪危險性較高區域學生，建立正確之價

值觀念及提學習「守法拒毒」、「多元藝才」、「健康樂活」、「生活技

能」，降低犯罪及被害之危險。 

(二) 本年度第二次審查會議已針對計畫補助辦理經費 20萬元，雲林縣政

府教育處就該縣有意申請之學校進行初審，擬由雲林國小等 10所國

中小辦理社區生活營。並於 109年 10月 22日於斗六市文安國小葫

蘆藝術館辦理社區生活營成果發表會。 

(三) 本次教育處提出宜梧國中、雲林國小、大東國小、文安國小、僑真

國小、蔦松國小、飛沙國小、鹿場國小、九芎國小、明禮國小等 10

所學校社區生活營計畫，業經該處初審通過，依各校方案計畫申請

額度及內容差異，各校緩起訴申請補助額度從 2萬元至 5萬元不

等，計畫總經費 25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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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審意見： 

(一) 申請總經費計 20萬元整，自籌 5萬元，申請補助比例 80%，自籌比

例 20%，符合監督要點規定。 

(二) 雲林縣政府教育處依本署緩起訴處分金審議小組決議，安排成果發

表會，盼能讓社會大眾更瞭解緩起訴處分金運用於社區生活營之目

的與具體作為。 

(三) 各校計畫內容詳如附件四。 

審查結果： 

1、宜梧國中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2、雲林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3、大東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4、文安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5、僑真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6、蔦松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7、飛沙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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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、鹿場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9、九芎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10、明禮國小：■通過   □不通過  □其他 

補助項目、金額： 

附帶決議： 

1.提醒請注意國中、小上課時間不同，就公務機關核銷鐘點

費規定一堂課是 50分鐘，有關核銷資料需注意，另有關

雜支乙項需與活動相關始可支用。 

2.請雲林縣教育處能有專職承辦人員，以避免各校成果報

告呈現出現落差 

提案三： 

案由：審查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雲林分會 109年「馨」想事

成-春節關懷活動計畫 

申請單位：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雲林分會 

說明： 

(一) 為鼓勵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走出傷痛，建立與其他犯罪被害家庭之

互相關懷聯繫之支持團體，依據犯罪被害人保護法第 30條第 1項第

1款前段、第 6款前段及總會「溫馨專案」計畫函示辦理。 

(二) 活動預定於 109年 1月 18日（星期六），劍湖山世界主題樂園辦

理，參加對象為犯罪被害人及其家屬、擴大保護方案人員、長官、

來賓、表演人員、工作人員等計 100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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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本活動總經費 170,000元，捐助款項下支應 95,000元(含總會董事

長獎)，餘 75,000元由緩起訴處分金保護費用項下支應。  

 初審意見： 

(一) 本活動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年度例行且延續活動，對犯罪被害

人、其遺屬與社會之聯結，恢復適應社會環境與生活，有正面功

能。 

(二) 表達政府及社會各界對於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之關懷及祝福，並藉

由活動內容之意義，喚起犯罪被害人或其遺屬對於生命的正面積極

態度及盼望。 

(三) 該經費核銷仍待立法院預算審議通過。 

審查結果： ■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 
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 主席結論：感謝委員的協助，希望明年持續幫助緩起訴處份金業務之進行 

捌、 散會。 

 


